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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火禁运：术语解释 
 

 

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 2015 年 02 月 24 日核准 

军火禁运的目标 

1. 军火禁运由安全理事会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2段规定并经随后各项决议、

包括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1 (c)段重申，按照军火禁运规定，会员国有义务： 

阻止从本国国境、或由境外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

这些（被列名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直接或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军

火和各种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

物资的备件，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  

会员国的义务范围 

2.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必须对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在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指认

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执行军火和有关物资及服务的制裁措施。 会员国必

须对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执行这些措施，不论他们位于何处，基地组织制裁委员

会通常将这些措施称为“军火禁运”。 

3. 会员国有义务对基地组织实行军火禁运，这意味着会员国必须阻止从本国国

境、或由境外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被列名的个人和实

体直接或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

询、援助或培训。 

4. 会员国必须阻止向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供应、销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及

服务。对此的理解应该是，会员国有义务防止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以任何方式获

得军火或各种有关物资或服务，包括通过中介、经纪人或其他第三方、代表被列

名的个人或实体或以其名义行事的未被列名人员以及受被列名单的个人或实体

控制或作为其代表或以其名义行事的未被列名实体。  

5. 因为禁运的总体目标是使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无法获得任何类型的军火和

有关物资，因此，会员国应对“军火禁运”一词采用广义解释，以纳入军火中间

商、出口、进口、转运和为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行为，以便

最充分地执行禁运。 这将限制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可以使用的手段，这些个人

和实体可能试图使用简易或非常规的方法来规避对他们的禁运。 

6. 为防止向被列名的个人或实体直接或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军火和各种有关

的物资及服务，鼓励会员国建立各种机制，确保阻止中介和第三方为被列名的个

人或实体或以其名义、作为其代表或为向其提供支持，获取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

资和/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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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还鼓励会员国针对向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提供军火和各种有关物资者采取

行动，并向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提出建议，以便将被指认者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

单。鼓励会员国向监察组通报为执行“军火禁运”采取的所有行动。 

8. 安全理事会没有把对基地组织的军火禁运限制在会员国领土的地理范围内，

而是依照国际法，基于会员国对其境外国民及悬挂其国旗的船只和飞机的法定权

力，扩大了会员国在执行禁运方面的义务。 

不适用豁免 

9. 对基地组织的“军火禁运”没有豁免。在第 1333(2000)号决议首次规定军火

禁运时，禁运仅适用于向在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领土的转让，并包括为人道主

义或保护用途的豁免。然而，在第 1390(2002)号决议修改对基地组织的军火禁运

将其适用于前综合名单上的所有被指认个人和实体时，删除了这一豁免。就对基

地组织制裁名单上被指认个人和实体的适用而言，基地组织军火禁运目前没有豁

免。 

术语解释 

军火和各种有关物资 

10. 正如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2段的说明性清单表明，禁运定义是广义的，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1 (c)段再次重申：“....军火和各种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

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资的备件”。 

与军火禁运有关的服务 

11. 基地组织"军火禁运”有一项重要的补充内容。军火禁运包括禁止提供“与

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必须毫无例外地拒绝为基地组织制裁

名单上被指认者提供这种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 这包括防止任何被列名人员

参加任何旨在传授军事技能的培训。 

12. 因为禁运的总体目标是不允许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获得任何类型“与军事活

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所以鼓励会员国对任何提供此类服务的行为

采取行动，并向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提出相关建议，以便把被指认者列入基地组

织制裁名单。被指认者可以是直接或间接向被列名的个人或实体或为其进行、指

导或提供此类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者，以及从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接受了此类

咨询、援助或培训者。 

13. 因此，还鼓励会员国向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提交建议，以便把为基地组织或

被列名的有关联者招募人员者列入名单，因为这与提供技术咨询、援助或培训十

分接近。应特别注意旨在招募和训练自杀炸弹手的极端思想灌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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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为囊括基地组织军火禁运培训和技术援助内容的全部范围，会员国还应防止

被列名的个人和实体在其境内利用、建立或维持军事或恐怖主义训练设施。 

15. 鼓励会员国向监察组通报为执行军火禁运采取的所有行动，涉及向被列名的

个人或实体提供任何此类服务。 

简易爆炸装置 

16. 此外，为了防止基地组织及其关联者为开展攻击而获取各类爆炸物，包括可

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或非常规武器的原材料和部件，第 2161(2014) 号决议第

14段规定会员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促使参与生产、销售、供应、采购、

移交和储存这些材料的本国国民、受其管辖的人和在其境内组建或受其管辖的公

司保持警惕，包括分发良好做法”。 

17. 这项义务的目的是“防止基地组织和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个人、团体、企业和

实体获取、经手、储存、使用或谋取各类爆炸物，不论是军用、民用或简易的爆

炸物以及可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或非常规武器的原材料和部件，包括(但不限

于)化学部件、导爆索或毒药（...）”。 

18. 安全理事会还在第 2178 (2014)号决议第 17段中敦促会员国在这方面协力采

取国家措施，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技术、通信和资源，包括利用音频和视频来煽动

支持恐怖行为，同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遵守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19. 又鼓励会员国向私营公司（如采矿、化学品和农业企业）通报有关此类原材

料可能被滥用的风险。 

20. 鼓励会员国“分享信息，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国家战略和建立本国能力以处

理简易爆炸装置”。 

 


